附件

江门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服务项目评分表

	评分项目/权重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
	各报名公司得分

	
	
	
	
	
	

	技术部分（60%）
	项目服务方案

（40分）
	根据投标人的项目服务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计划、执行措施、人员安排等）进行评议
	
	
	

	
	服务便利性

（10分）
	投标人设有服务机构，能够辐射项目所在地，及时响应。为保证维保服务质量，在国内设有备品备件库
	
	
	

	
	人员配件配备（10分）
	考查、对比维保人员的配备情况
	
	
	

	商务部分（20%）
	报名公司同类设备维保服务业绩（10分）
	考察报名公司近3年以来已完成或正在执行的同类设备维保服务业绩
	
	
	

	
	报名公司履约能力及信用（10分）
	考查、对比维保服务的响应速度
	
	
	

	价格部分（20%）
	投标报价（20分）
	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100×权重20%。
	
	
	

	合计
	
	
	


评委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